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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公務人員協會 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
承辦人：王桂春
電話：07-3368333#2169
電子信箱：matt0406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公協字第11230000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8929917_112300008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謀求本協會會員優惠福利，112年度高雄市公務人員協

會團體傷害保險專案，由新光產物保險公司轉換至華南產

物保險公司接續承保，敬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協會111年團體傷害保險方專案，經原承保公司統計理賠

金額大於實收保費之情形，欲調整保障內容（取消實支實

付意外醫療）及保費漲幅過高等，鑑此，特委晨陽保險經

紀人公司重新評估規劃，本會112年度團體傷害保險專案由

華南產物保險公司簽約承保。

二、本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合作簽有優惠

自費團體保險專案，包含「華南產物團體意外險」一天不

到2.5元100萬意外險保障，日額型住院保險金1,000元/

天、傷害醫療實支實付1萬元之團體意外險(內含8項傷害險

保障)，及「汽機車強制險方案」。另該公司代理之商業保

險，如享優退福利方案、意訂幸福福利專案等，本協會會

員、配偶、子女均可參加，請轉知同仁多加利用。

三、詳細保障內容以保單條款為主，如需舉辦說明會時，請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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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聯絡，將安排專員至貴機

關為同仁服務及解說。公司地址: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73

號8樓，服務窗口：黃彥文經理，全省客服專線：0800-

088-606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
副本：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南產物保險公司、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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